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98.06.23 國健教字第 0980006375號

發文日期：民國 98 年 06 月 23 日

要    旨：外籍人士違法吸菸且未繳交罰鍰者，菸害防制法及相關法規並無授權行政機關得限

制外籍人士出境，然入出國及移民署得視個案需要，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1條第

2項規定禁止其出國

主    旨：  貴局函詢有關查獲外籍（大陸）觀光客於禁菸場所違法吸菸相關處理程

          序乙案，復請  查照。

說    明：一、復  貴局 98 年 6  月 1  日嘉衛健字第 0980012163 號函。

          二、有關可否請入出境管理局協助，俟違法者完成罰鍰繳納後再同意離境

              乙節：

          （一）按大法官釋字第 443  號解釋略以，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，若

                欲對人民自由權利加以限制，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之必要程度

                ，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。

          （二）菸害防制法及相關法規，並無授權行政機關限制外籍（大陸）人士

                未繳納罰鍰之限制出境規定；惟依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第 21 條第

                2 項規定，因其他案件在依法查證中，經有關機關請求限制出國者

                ，入出國及移民署得禁止其出國，請  貴局依實際個案需要逕洽該

                署協助辦理。

          （三）另查曾有大陸人士於台南市政府轄區赤崁樓（係屬該府依法公告禁

                菸之古蹟）違法吸菸而遭開立處分書，該名違法者雖未於離境時繳

                交罰鍰且未遭限制離境，惟於離境後卻主動將罰鍰寄送該局完成結

                案，上開案例併供參考。 

          三、有關裁處書如何送達乙節：

              依行政程序法第 68 條規定，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

              達。另同法第 78 條規定，對於當事人之送達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
              者，行政機關得依申請，准為公示送達︰（1）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

              者（2） 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。（3） 

             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，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

              辦理而無效者。有前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

              行政機關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認為有必要時，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

              達。

          四、有關罰鍰繳納及對違法者強制執行程序乙節：

              依行政執行法第 4  條規定：「行政執行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



              機關為之。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，移送法務部行政執

              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」。據此，對違反菸害防制法被處分人未

              依期限繳納罰鍰之案件，原處分機關並無逕予執行之權，應移送法務

              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執行處依法執行。


